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融通农业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等 

签署合作协议暨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牧原股份”）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融通农业发展（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暨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关于与融通农业发展（成

都）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暨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融通农业

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融通农发（北京）”）签署合作协议，

约定共同投资设立 “融通农发牧原（唐山）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融通

农发牧原（唐山）”）（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开展生猪养殖业务；同意公

司与融通农业发展（成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融通农发（成都）”）签

署合作协议，共同投资设立 “融通农发牧原（简阳）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融通农发牧原（简阳）”）（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开展生猪养殖业务。

融通农发牧原（唐山）、融通农发牧原（简阳）为公司参股公司。 

本次交易及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该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融通农业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35 号院 1 号楼 5 层 576 

法定代表人：许国成 

注册资本：11,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证券代码：002714 

优先股代码：140006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优先股简称：牧原优 01 

公告编号：2021-019 



 

经营范围：种植谷物、薯类农作物、油料农作物、豆类农作物、棉花、麻类

农作物、糖料农作物、蔬菜、园艺作物、中药材、水果、食用菌、草；林木育种

及育苗；造林和更新；森林经营、管护和改培；种子种苗培育活动；饲养牲畜（种

畜禽除外）、水产养殖、饲养家禽（种畜禽除外）；涉农观光旅游项目及非农项

目开发；仓储服务；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检测；企业管理；机械设备租赁；房地产开发、

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房地产信息咨询；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承办展览展示

活动；会议服务；销售谷物、薯类农作物、油料农作物、豆类农作物、棉花、麻

类农作物、糖料农作物、林木、种苗、牲畜、水产品、家禽、机械设备、中药材、

新鲜蔬菜、新鲜水果；室内装饰工程设计；生产、销售食品；批发、零售农作物

种子、草种、食用菌菌种；住宿；歌舞娱乐；餐饮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歌舞娱乐、生产、销售食品、餐饮服务、住宿、批发、

零售农作物种子、草种、食用菌菌种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成立日期：2019-10-09 

股东/实际控制人：中国融通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与融通农发（北京）不存在关联关系，融通农发（北京）非失信被执行

人。 

（二）融通农业发展（成都）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金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信息园西路 81 号 1 栋 7 楼 702、703

号 

法定代表人：韩宇峰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草、林木的种植及销售；畜禽水产的养殖

（畜禽养殖限分支机构经营）及销售（水产品销售不含长江流域及天然水域非法

捕捞渔获物）；农副产品和食品的生产加工、仓储、物流、销售；进出口贸易；

农业生产资料生产、销售及服务；农业科技开发及技术服务；农业企业管理；智

慧农业管理服务；场地租赁；房屋租赁（非住宅房屋租赁）；农业生产项目；涉



 

农观光旅游项目及非农业项目开发、建设及运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9-09-12 

股东/实际控制人：中国融通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与融通农发（成都）不存在关联关系，融通农发（成都）非失信被执行

人。 

三、拟设立公司基本情况 

（一）融通农发牧原（唐山）有限责任公司（以工商局核准为准） 

经营范围：生猪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与销售，生猪

产品加工与销售；猪粪处理。（以工商局核准为准） 

注册资本：17,000 万元人民币 

拟定住所：河北省唐山市 

出资情况：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融通农发（北京） 8,670 货币 51% 

牧原股份 8,330 货币 49% 

总计 17,000 -- 100% 

（二）融通农发牧原（简阳）有限责任公司（以工商局核准为准） 

经营范围：生猪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与销售，生猪

产品加工与销售；猪粪处理。（以工商局核准为准）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人民币 

拟定住所：四川省简阳市 

出资情况：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融通农发（成都） 6,120 货币 51% 

牧原股份 5,880 货币 49% 

总计 12,000 -- 100%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融通农发（北京）与牧原股份之投资合作协议 

融通农发（北京）、牧原股份双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原则，为在生猪

养殖产业加强产业联动、实现产融结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经友好协商，就相



 

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1、 合资公司的设立 

（1）合资公司由融通农发（北京）、牧原股份双方共同出资设立，主要用

于开展本项目建设及经营活动，并按照本协议约定向股东分配利润，从而实现投

资收益。 

（2）合资公司由融通农发（北京）、牧原股份按照 51%︰49%的比例认缴

出资设立。 

（3）融通农发（北京）、牧原股份应在签订本协议的同时，以本协议约定

内容为依据签订《公司章程》，若《公司章程》中的内容与本协议约定不一致的，

双方之间应以本协议约定为准；双方配合完成合资公司设立的工商登记手续。 

2、项目建设 

（1）牧原股份具体负责以合资公司为主体依法合规办理生猪养殖项目开工

前必要的政府批准或备案手续，融通农发（北京）应积极配合、协调相关资源，

确保如期启动项目建设。 

（2）双方共同配合尽力确保租赁土地在本项目建设开展前达到当地畜禽养

殖用地政策要求。 

（3）在合资公司开展本项目建设工作过程中，牧原股份确保合资公司按照

《招标投标法》等国家法律法规进行公开招标确定具备相应资质的建设、监理单

位等第三方负责本项目建设工作。 

（4）在公司决定解散并进行清算过程中，固定资产应优先分配给融通农发

（北京）。同时，在本协议履行期间，固定资产的任何处置（包括设定担保、办

理权属证书等）相关事宜均须由股东会决议同意后执行。 

3、合资公司运营管理 

融通农发（北京）、牧原股份双方一致同意，合资公司以牧原股份养殖管理

模式或双方一致认可的符合现代化养殖技术的先进养殖管理模式为主，实行经营

层负责制。 

4、利润分配 

合资公司在符合本项目结算要求以及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及不低于

10%的任意公积金后，方可进行当期利润分配，按双方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利润分

配。 



 

5、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违反其在本

协议项下所作承诺，或其在本协议项下所作陈述、声明及保证存在重大遗漏或误

导且未及时通知对方或纠正，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依法承担继续履行、损害赔

偿等违约责任，其中损害赔偿是指违约方应赔偿因此对守约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

失。 

（二）融通农发（成都）与牧原股份之投资合作协议 

融通农发（成都）、牧原股份双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原则，为在生猪

养殖产业加强产业联动、实现产融结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经友好协商，就相

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1、 合资公司的设立 

（1）合资公司由融通农发（成都）、牧原股份双方共同出资设立，主要用

于开展本项目建设及经营活动，并按照本协议约定向股东分配利润，从而实现投

资收益。 

（2）合资公司由融通农发（成都）、牧原股份按照 51%︰49%的比例认缴

出资设立。 

（3）融通农发（成都）、牧原股份应在签订本协议的同时，以本协议约定

内容为依据签订《公司章程》，若《公司章程》中的内容与本协议约定不一致的，

双方之间应以本协议约定为准；双方配合完成合资公司设立的工商登记手续。 

2、项目建设 

（1）牧原股份具体负责以合资公司为主体依法合规办理生猪养殖项目开工

前必要的政府批准或备案手续，融通农发（成都）应积极配合、协调相关资源，

确保如期启动项目建设。 

（2）双方共同配合尽力确保租赁土地在本项目建设开展前达到当地畜禽养

殖用地政策要求。 

（3）在合资公司开展本项目建设工作过程中，牧原股份确保合资公司按照

《招标投标法》等国家法律法规进行公开招标确定具备相应资质的建设、监理单

位等第三方负责本项目建设工作。 

（4）在公司决定解散并进行清算过程中，固定资产应优先分配给融通农发

（成都）。同时，在本协议履行期间，固定资产的任何处置（包括设定担保、办



 

理权属证书等）相关事宜均须由股东会决议同意后执行。 

3、合资公司运营管理 

融通农发（成都）、牧原股份双方一致同意，合资公司以牧原股份养殖管理

模式或双方一致认可的符合现代化养殖技术的先进养殖管理模式为主，实行经营

层负责制。 

4、利润分配 

合资公司在符合本项目结算要求以及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及不低于

10%的任意公积金后，方可进行当期利润分配，按双方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利润分

配。 

5、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违反其在本

协议项下所作承诺，或其在本协议项下所作陈述、声明及保证存在重大遗漏或误

导且未及时通知对方或纠正，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依法承担继续履行、损害赔

偿等违约责任，其中损害赔偿是指违约方应赔偿因此对守约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

失。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合作协议、设立合资公司，有利于在生猪养殖产业加强产业联动、

实现产融结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扩大公司生猪养殖规模，增强公司的

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提高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实现全

体股东的利益最大化，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分别与融通农业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融通农业发展（成都）有

限责任公司合作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有利于发挥各方优势，进一步扩大公司

生猪养殖规模一体化饲养模式，提高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获取规模经济效益。

公司此次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决策经过深思熟虑，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分别与融通

农业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融通农业发展（成都）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共同

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七、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 月 29 日 


	一、 交易概述
	二、 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三、 拟设立公司基本情况
	四、 协议的主要内容
	五、 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六、 独立董事意见
	七、 备查文件

